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潭理工学院
XXX社团规章制度

xxx社团规章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 本社团的名称：xxx社
第二条  本社团的性质：
第三条  本社团的宗旨：
第四条  本社团是湘潭理工学院学生社团组成的一部分，接受学院党委的领导，接受学院团委的监督管理。
第二章  活动内容及范围
第五条  本社团的活动范围
（一）
（二）
第三章  会员
第六条  申请加入本社团的会员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具有湘潭理工学院正式学籍学生；
（二）承认本社团章程，恪守协会宗旨，支持协会工作，维护协会利益，遵守协会有关规定，按时交纳会费；
（三）协会成员应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不准无故迟到、早退，甚至不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。超过三次（包括三次）无故不参加活动视为自动退会，不再享有会员的权利和义务，严重违反协会规定的给予惩处直至开除出会。
第七条  会员入会程序：
（一）提出入会申请；
（二）由社团内部人员审批；
（三）通知入社成功。
  第八条  会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（一）本社团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（二）参加本社团的活动；
（三）获得本社团服务的优先权；
（四）对本社团的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（五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第九条 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第十条  会员退回应书面通知本社团，本社团将审批，通知个人，会费将不予退还。
第十一条 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，或违反本社团宗旨的行为及言语，经社团执行机构会议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

第四章 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、罢免
第十二条  本社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，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的职权是：
第十三条  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须有2∕3以上的会员（或会员代表）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（或会员代表）负责。
第十四条  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每届一年。
第十五条  会员大会（会员代表大会）执行机构，在闭会期间领导本社团开展日常工作，对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负责。
第十六条  社团执行机构的职权是：
第十七条  本社团的社长一名、副社长一名，财务部、组织部、外联部、网络部……，各部门设部长一名，副部长的设置依情况而定，部内干事若干。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
第十八条  本社团社长、副社长、各部门负责人任期一年。本社团会长不兼任其他社团的主要负责人。
第十九条  本社团社长行使下列职权：
第二十条  副社长行使以下职权：
（一）
第五章  资产管理、使用原则
第二十一条  本社团经费来源。
（一）会费；
（二）捐赠；
（三）赞助；
（四）在核准的活动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；
（五）其他合法收入。
第二十二条  本社团按照学院团委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。
第二十三条  本社团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范围的发展，不得挪作他用，不得在会员中分配。
第二十四条  本社团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，保证财务资料合法，真实，准确，完整。
第二十五条  本社团具有专门的财务人员，财务人员变动时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。
第二十六条  本社团资产管理必须执行学院团委财务管理制度，接受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和院团委的监督。资产来源属于专项资金或者社会捐赠、资助的，必须接受院团委的监督，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会员公布。
第二十七条  本社团换届或更换社团负责人之前必须接受院团委组织的财务审计。
第二十八条  本社团资产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侵占、私分和挪用。

第六章  章程的修改程序
第二十九条  对本社团章程的修改程序，由院团委、院学生会、本社团执行机构或十名以上本社团成员联名提出，并交经本社团会员大会审议。
第三十条 本社团修改的章程，须在会员大会上通过后7日内，报院团委核准后生效。

第七章  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
第三十一条  本社团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有之分立、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，由社团执行机构提出终止动议。
第三十二条  本社团终止动议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，并报指导单位审查意见。
第三十三条  本社团终止前，须在学院团委组织下成立清算组织，清理债权债务，处理善后事宜。清算期间，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。
第三十四条  本社团经学院团委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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